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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8_E6_8C_87_E7_c36_480265.htm 司法考试被称为“天

下第一考”，每年只有少数幸运者成为成功过关者。2004年

司法考试全国有195，000人报名参加司法考试，合格者2万余

人，通过率只有11.27%。现在2005年国家司法考试又进入8月

复习备考的冲刺阶段，如何复习更能提高效率？哪些内容应

该重点复习？怎么学习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提高分数？ 新浪

网教育频道联合著名司考辅导机构北京LG400学校推出“巅峰

冲刺、指点江山”司法考试系列访谈，特别邀请了全国著名

司法考试辅导名师于2005年8月中旬做客新浪网嘉宾聊天室。

根据往年司法考试规律和考试重点，来为广大考生解析2005

年司法考试命题规律及应试技巧，并回答广大网友问题。 主

持人：各位考生大家好，非常高兴在这个雷雨交加的和我们

相聚在新浪和LG400共同主办的司法考试辅导第五场，我是主

持人余源志，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LG400命题组骨干成员梅光

辉老师。 梅老师先和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梅光辉：各位网友

大家好，主持人好。 主持人：上周四我们邀请到杨帆老师对

法理知识给大家进行了介绍、分析以及命题热点的预测。我

们的考生也非常期待梅老师能够详细讲解一下商法和经济法

在考试中的所占分值比例。 梅光辉：商法和经济法一向是被

认为司法考试的鸡肋，说它是鸡肋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说

它食之无味儿是因为它涉及的法理法规特别多，分值很分散

，重点不突出，平均下来一个法才一到两分，说它弃之可惜

因为两者合起来的分值比整个司法考试总分值的八分之一还



要多，所以历年来是考生复习中比较难把握的部分。 以2004

年为例，经济法考查了34分，22个题目，单选10题，多选6题

，不定项6题，涉及的法律法规15个。具体分值分布如下：竞

争法5分、消费者法3分、银行业法6分、证券法3分，财税法

包括会计法、审计法共4分，土地法、房地产法5分、劳动法5

分、环境法3分。商法部分共考查了52分，单选12题，多选7

题，不定项5题，案例分析1题，具体分值分布是：公司法34

分、合作企业法1分、个人独资企业法2分、三资企业法4分、

海商法4分、保险法3分、票据法3分、破产法1分。 主持人：

请梅老师介绍一下近两年司法考试当中商法和经济法这部分

的命题规律和特点以及它的趋势？ 梅光辉：关于近两年的命

题规律我总结了四个。第一个是对“轻者恒轻”的颠覆。重

者恒重，轻者恒轻是司法考试的总特点，以前的商法、经济

法考试无外乎如此。法条多，但考点集中，所以突击100多个

重点法条，只要效率够高，拿到满意的分数并不难。 但这两

年的情况就不一样了，除了公司法仍然霸占司法考试的大半

江山外，题目回避了很多一贯的重点，而青睐于那些冷门的

法律和知识点。几乎为了一道题目就得复习一个法律，具体

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单行法的考查上，像经济法历

年来很少涉及的会计法、审计法去年考查了3分，银行业法一

下子涨到6分，商法中海商法考查了4分。二是单行法考点的

选择方面，经济法中像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劳动者加班加点

工资的具体计算、环境标准等一些从来没有考查过的知识点

也跻身为考点。由此可见在商法、经济法中除了一级重点公

司法外，其他学科重点并不明显，也没有绝对的考试盲区。

以前在商法、经济法复习中，我们强调“放弃说”，要抓主



要矛盾，抓重点法条，但现在是行不通的。 这说明司法考试

越来越注重细节，考查知识点也越来越精细。所以商经的复

习，除了要把握重点，一些看似非重点内容也不可忽略。 这

里我建议考生在通阅全部内容的基础上再抓重点和难点，全

面撒网、重点捕捞、分散巩固。对重点的法律法规要统观全

局，高投入争取高产出，对稍次要的法律则在理清线索的基

础上把握重点法条，重点章节。 第二个特点命题源于法条，

这也是司法考试的总特点，商法、经济法部分体现的尤其明

显。商法和经济法都是内容庞杂的部门法体系，各单行法理

论要求并不高，主要依赖法条。司法考试中对法条的直接考

查也不少，因此考生一定要在法条上多做文章。一方面强化

记忆，对法律规定进行精确理解。更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法

条背后的立法目的，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对现有法律学

习的最高境界就是使自己行为“立法者。看破蒙在法条上的

面纱，真正理解核心的立法宗旨和目的，这也是简化记忆内

容，准确运用知识点解题的金钥匙。 第三，加强了命题的综

合性。由于这部分和实践联系比较紧密，单纯的理论点很少

。所以在理论深度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它就通过扩展考

核范围来加大考查难度。一个选择题的四个选项往往从四个

不同角度来设计，涉及不同的法律，所以对其中任何一个选

项把握不准都可能会前功尽弃，导致失分。这也是近年来商

经考查十分明显的倾向。比如去年卷四的案例分析题就是民

法和公司法的结合，这种法律横向联系的增多使题目的难度

大大增强，对考生而言就要善于总结提炼。 第四，充分体现

了司考跟着热点走。一是体现在追踪最新的社会热点比如“

审计风暴”是去年上至学界下至街巷讨论的热点，司法考试



去年就考查了会计法与审计法。其次就是紧紧把握最新出台

的重要法律法规，这也是司考历来的传统。去年经济法考查

中体现最明显的就是银行业监管法。这也提醒考生要多关心

社会中与司法考试相关的法律热点，对新出台的法律法规一

定要吃透。像今年的热点问题有商业银行的上市、房价上涨

引起的土地法和房地产法等问题。环保风暴等。当然还有公

司法、证券法的修改。虽然这两部法的修改在今年司法考试

中不会考查，但是其折射出的立法信息完全可能在考试中体

现。另外2004年出台的法律商经部分主要是《证券投资基金

法》，这个法肯定是今年的考查重点，考生应予注意。 总之

把握了近两年的出题规律，相信商经这块鸡肋大家仍然能啃

的有滋有味。 主持人：刚才梅老师说到商经的考点越来越散

，每个选项都可能是一个考点，而且商经涉及到的法律特别

多，面对这样的特点考生以什么样方法或者技巧进行复习呢

？特别是现在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梅光辉：这个问题刚才

已经涉及到一部分。第一针对商经很多题目都直击法条的特

点，在复习过程中一定以法条为主，兼顾习题和教材。在理

清各个法条的基础上，通过适当做一些题目，强调对这些法

条的记忆以及法背后立法原因的理解和把握。 第二，针对商

经和其他法律横向联系的加强，它的复习不能孤立独立开来

，一定将商经和相关法律比如民法、民诉法结合起来。 第三

，建议各位考生在全心复习之余一定要多关注一些社会热点

。 第四，在看法条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要看仔细，各个角落都

应该涉及到。举一个例子像《公司法》，很多人都知道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会的任期不超三年，但是可能没有注意到国有

独资公司董事会任期确定为三年。 主持人：在谈了往年命题



规律的基础上，请梅老师对今年商经的命题规律和特点做一

下预测。 梅光辉：这里我把我认为的各科目今年可能出题的

侧重点逐一介绍一下。对于商经的复习，最最重点的只有一

个《公司法》，它是商经部分的龙头老大，今年是旧公司法

的最后一次考查，对它的复习应该全面展开。公司法是一门

实用性很强的法律，它的试题客观题主观化，主观题客观化

的趋势特别明显。客观题基本上考查具体的法律条文都是以

案例的形式出现，直来直去的叙述很少，所以客观题有主观

化的色彩。而在四卷案例分析的题，虽然以主观方式出题，

但是落实到具体试题无一例外紧扣法律条文作答，并不是让

考生做纯理论的阐述，这就是所谓的主观题客观化。 另外公

司法知识点多、涉及面广，所以历年来重复率并不高，但仍

有重点可循。比如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要求

、出资、对股东有限责任的理解、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

，公司的财务制度，董事、监事、经理的义务和任职资格的

要求，公司发行新股和债券的资格，公司上市等知识点考查

率非常高。 其他科目我分为商法和经济法两部分阐述。商法

部分：合伙企业法着重要掌握合伙企业的最大特点，即企业

本身的人合性，权利义务的约定性、财产的非独立性以及由

此导致的合伙人责任的无限连带责任。考查重点均与这些特

点有关。比如入伙、退伙制度、合伙财产、合伙企业债务承

担及利润分配及合伙事务的执行。破产法的命题集中于破产

债权、抵销权、别除权、破产财产、破产费用和破产清算的

具体事务。在破产法没出台之前，相信近几年的分值都将维

持在1到2分。票据法是商法中比较令人头疼的科目，它的技

术性、操作性比较强，考点比较分散，对它的复习应当在充



分理解票据和票据行为特征的基础上，掌握票据权利与一般

民事债权的区别，进而了解票据权利的救济、票据抗辩等，

学会区分三种票据的差别。另外像汇票的背书、承兑、票据

权利的追索也是考查重点。 保险法的重点在于保险合同，尤

其是财产保险合同和人身保险合同相区别的代位求偿制度。

另外像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保险利益原则、财产保险的损

失填补原则、人寿保险的储蓄性特征都应该加以吃透，这是

理解保险法具体规定的基础。个人独资企业法主要围绕个人

独资企业与相关组织的区别展开，三资企业法主要注意三种

企业相互间的区别，另外还有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组织形

式、注册资本、出资期限、出资方式等。海商法的考点非常

突出，集中在船舶优先权、船舶碰撞、海难救助、共同海损

等方面。经济法部分，银行业法的重点有商业银行的资产和

负债业务管理、贷款的法律规定、商业银行的接管、银监会

和人民银行在监管上的分管，银监会的监管措施。去年银行

业法由于银行业监管法的新出台考查分数比较高，今年估计

分值会有一定回落。 竞争法的重点仍将是不正当竞争和限制

竞争的行为。拍卖法中委托人和拍卖人的义务，拍卖标的物

的瑕疵请求规则。招标投标法中分包的法律规定。拍卖法和

招标投标法去年未考查，根据经济法“轮流坐庄”的特点，

今年考查的可能性非常高。劳动法的命题集中在劳动法的适

用范围、劳动者的权利、劳动合同的订立、劳动合同的单方

解除及其禁止、集体协商的相关协定、工作时间的延长及加

班加点的报酬、工时制度、工资支付的保障与最低工资制度

、劳动争议的处理方式和处理程序。 证券法今年的一大重点

是《证券投资基金法》。这部分预计今年将占据不少的分值



，主要考点有证券投资基金概念的理解，基金财产的独立性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有关规定，对资金管理人与资金托管人

行为的限制及资金从业人员的资格限制，基金的募集，封闭

式基金上市交易的条件和暂停上市交易的情形，基金的运作

等。证券法本身由于即将修订，估计考查分值不会高，尤其

是修订将要涉及的内容，相信不会考查。我预计考查重点会

集中在证券机构从业人员的要求、行为的限制、证券交易的

一般规定、上市公司的收购等。 消费者法的重点有经营者的

责任、消费者的权利，产品质量法中生产者的产品质量义务

，产品责任等。这部分最好与合同法、民法通则结合学习。

财税法中个人所得税的规定，税收征管制度，税务争议等都

是考查重点。会计法、审计法今年很可能会轮空，复习重点

建议放在一些重点法条上，比如会计核算，重点审计的对象

，审计工作的领导机制等。 土地法和房地产法中的重点集中

在土地权利的取得、收回以及房地产交易这部分。两者结合

考查的可能性比较高。环境资源法出题一般集中在原则、制

度和争议的解决几个部分。今年是环保风暴年，对环境法建

议考生予以特殊关注。 主持人：梅老师下面给我们讲一下今

年的考试大纲和去年的考试大纲相比有哪些变化？ 梅光辉

：2005年大纲减少的考点基本没有，增加的考点，经济法部

分主要包括“商业银行的清算”、“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制度

”，这部分又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概述、证券投资基金当事人

、基金的募集、交易与运作和基金的信息披露与监督管理。

商法部分，其中公司法增加的考点主要有公司的不同分类标

准及其意义，公司设立与公司设立的区别、公司资本与公司

资产的关系、股东资格的取得与确认、溢价发行时发行价格



的确定、股份转让的限制；合伙企业法新增考点是事实上的

合伙，个人独资企业法新增考点是个人独资企业与相关组织

的区别，保险法新增考点是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 主持人：

考生如何来准备复习应对这些考点的变化？ 梅光辉：其实就

刚才所提到的新的考点里面最主要的两个考点，一个是保险

人的代位求偿权，一个是证券投资基金法。关于保险人代为

求偿权主要考查这些，代位求偿权的发生条件，第二要理解

为什么代位求偿权只能存在于财产保险中，第三在被保险人

放弃对加害人的损害赔偿权之后，法律的规制措施。第四代

位求偿权的例外情形。如果这四点都掌握了，代位求偿权的

内容就了然于胸了。 证券投资基金法，今年的考点刚才已经

讲到，其实归结起来就是三方面的内容：主体、财产、行为

。主体方面，由于证券投资基金涉及三方面主体：托管人、

管理人和基金份额持有人，这部分主要掌握三者的权利、义

务以及基于对基金份额持有人保护的需要，而对基金管理人

和基金托管人行为做出的限制。至于基金财产，由于证券投

资基金说到底是一种信托，信托的性质决定了基金财产的独

立性，所以基金财产运作方面的一些规范都是从基金财产独

立性这个基础出发的。而行为主要是指基金的运作和基金的

上市。这两者共同出发点也是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所以我

们只要掌握这个立法前提，从这个前提出发复习法条，那么

对这部分法条的理解就非常容易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